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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讀南部某職校建教班二年級的小容，和其他的建教生一樣，進入餐

飲科之後就開始輪調式的實習生活。雖然學業與工作交替的日子對她而言非常

辛苦，但對小容來說，最讓她煎熬痛苦的是家庭問題，以及，手上的燒傷……。

小容是長女，底下還有2個弟妹，自從父親經商失敗後，父母離異，父親收

入也變得非常不穩定，雖然也想做個小本生意，但在四處借款不償還之下，所

有親戚朋友已不敢與小容一家來往，直到父親的友人鼓勵，並借了一筆錢給他

，協助他到夜市賣起小火鍋，一家子的生活方有依靠。於是才國一的小容便得

面對白天上課、晚上夜市幫忙的生活，日子雖苦和累，一家人的生活卻因而獲

得改善，小容也因此愛上了餐飲料理，選擇繼續就讀高職的餐飲科。

進入高職餐飲建教班的小容，分發至餐廳實習，家中的困境時常提醒及激

勵著她，因此小容於實習期間，懇求餐廳多增加上班日數以多賺些生活津貼與

多些學習烹飪技術的機會，店經理基於協助立場答應以不排休方式完成小容的

心願，並鼓勵小容多做多學，以「總舖師」為目標。

二年級再度輪調回店實習，小容對於工作崗位早已駕輕就熟。這一日，正

值過年期間，餐廳生意特別忙，小容擔任外場服務生，在上了「清蒸石斑」這

道菜後需要幫客人點燃酒精膏。為了節省時間，小容直接用打火機點燃酒精

膏。沒想到，小鐵罐內的酒精膏過多，瞬間引燃產生類似氣爆現象，無情的火

燒上了小容的右手小臂，現場經理緊急滅火，其他員工協助小容在其灼傷處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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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並送至醫院就醫。經診斷，小容為二度灼傷，至少需3、4個禮拜的休養治

療。

小容實習餐廳的店經理知道小容的家境，望著憂容滿面的小容安慰的說：

「小容，你放心休養，但因為你是建教生，不知道公司的行政部門是否認定你

屬一般勞工身分，如果是的話就有幫你投保勞工保險，可以申請勞工保險相關

給付，且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公司對於勞工也負有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目前希望你好好治療休養，下一個輪調梯次再回公司實習。」小容不知道自己

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憂心忡忡的她，只能拜託店經理多加幫忙。

爭點

◆　建教學生至實習廠商工作，雇主以其是學生身分而不適用《勞

　　動基準法》是否違反勞動權保障？

◆　小容主動請求不排休，公司基於協助立場同意其請求，是否違

　　反勞動權之保障？

◆　小容未按標準程序執行實習工作，雇主是否在提供安全工作環

　　境之義務上有所違誤？

人權指標

◆　《經社文公約》第7條規定，國家應確認人人有享受公正和良

　　好的工作條件，如公平適當的工資、休息、休假之報酬、安全

　　衛生的工作環境等。另建教學生進入廠商實習，如與廠商職員

　　做同值工作亦應同酬並享有相關保障，不因其為學生身分而有

　　任何歧視。

◆　《經社文公約》第9條規定，國家應確認人人有受到社會保障

　　的權利，包括社會保險，以協助個人因受傷、生病、失業、殘

　　障等因素不能透過工作獲得適當生活水準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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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義務

◆　國家應提供符合適足性、可獲取性及平等性等原則之社會保障

　　制度（如保護在工作或其他生產勞動過程中受傷的職工），是

　　類制度應被視為是社會公益事業，並應關心傳統上在行使這種

　　權利方面面臨困難的個人和群體（經社文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

　　意見）。

解析

一、於行政上，國家應提供建教生合法的建教合作實習廠店家，以

　　保障建教生在廠實習安全；於立法上，國家應制定建教生適用

　　之相關法令規定，以保障建教生的權益；於司法上，國家應正

　　確解釋相關法令，並提供釋例，讓建教學生權益獲得保障。

二、我國於100年6月29日修正發布之《勞動基準法》第59條明定

　　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略以：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

　　故，依《勞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

　　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

　　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

　　圍，依《勞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

　　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

　　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

　　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

　　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該法第69條亦明定：

　　「本法第4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第5章童工、女工，第7

　　章災害補償及其他勞工保險等有關規定，於技術生準用之。技

　　術生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

　　保障建教學生之工作權益。

三、如上所述，現行《勞動基準法》就工作條件之保障方面，已明

　　定於該法第4章及第9章，對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雇主應

　　訂立工作規則等，有明確規範；另就社會保障方面，則於該法

　　第7章就職業災害補償之方法、受領期限、雇主應負職業災害

　　補償之責任等，有清楚規定。此外，亦明定國家應負起監督與

　　檢查之責，捍衛勞動工作者之權益。

四、故此案例之建教學生實際赴廠實習，國家亦應提供其適切之工

　　作條件及相關社會保障，不因其為學生身分而有不平等之歧視，

　　以下將建教學生權益及雇主應注意事項做一說明：

（一）關於建教學生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疑義，由於建

　　　教學生在廠商實習即為技術生，是以依《勞動基準法》

　　　第8章（技術生）第69條（保障規定之準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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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法第4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第5章童工、

　　　女工，第7章災害補償及其他勞工保險等有關規定，技

　　　術生皆準用之。

（二）至於建教學生之工作時間，依據《勞動基準法》第79

　　　條罰則規定，工作時間每兩週不得超過84小時，已經

　　　在100年7月1日起修正實施，違反規定之罰鍰大幅提高

　　　至新臺幣30萬元，並可公布事業主名稱、負責人姓名，並

　　　限令改善，若未改善者，按次處罰。相關裁罰之規範，

　　　旨在讓建教學生於職場實習時獲得更多權益保障。

（三）本案例小容未按標準程序執行實習工作，雇主是否仍負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根據《勞工保險條例》第34條

　　　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

　　　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

　　　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

　　　費。」及《勞工保險條例》第36條規定：「職業傷害

　　　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70%發給，每半個月給付1次；如經過1年尚未痊癒者，

　　　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半數，但以1年為限。」即《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

　　　償是採取無過失責任，即使小容未按標準程序執行實習

　　　工作，公司仍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同時，因小容是

　　　　輪調式建教班學生，每一梯次在事業單位實習僅3個

　　　　月，因發生職災意外時的身分為技術生，仍享有上述

　　　　法令規定的保障，即使後來返校上課，其身體傷病如

　　　　仍未痊癒，只要提出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在接

　　　　受醫治療養無法在廠實習期間，公司仍應繼續給予職

　　　　災補償。


